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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事故之發生，導因於事故當事人「應注意而未注意」，造成人員傷亡、

財物損失，即符合刑法第 14 條之過失要件。為了避免交通事故發生，用路人驅

車用路為了維護交通安全，第一要務當然就是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近來報

章媒體經常報導，用路人遵守交通規則在道路上行車，與侵入對向車道、闖紅燈、

超速、酒駕等嚴重違規車輛發生碰撞，竟被判決有罪，甚至應負擔民事賠償，歸

究其原因被認定「未注意車前狀況」，因此「未注意車前狀況」常被喻為帝王條

款或霸王條款。 

然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前段，確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

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並

無處罰規定，但應注意車前狀況，而未注意車前狀況，確實符合刑法第 14 條「應

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要件，在論及刑法第 15 條不作為犯之精神，「對於犯罪結

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

同。」因此駕駛人必須承擔肇事責任。故具有應注意義務的車前狀況，值得加以

深究探討。 

而事故中車輛碰撞型態除了倒車撞以外，無論是車輛行駛中為直行、轉彎、

亦或變換車道，皆會牽涉到當事人駕駛車輛，是否有注意到車輛前方的狀況，也

因此未注意車前狀況常常被認為是其中一方之肇事因素。如觀察各地方法院、高

等法院關於交通事故而提起過失傷害、致死之刑事判決，其中一方被認定未注意

車前狀況而有肇責的判決數量不僅可觀，而且判決中往往無法提出明確的證據指

出當事人為何沒有注意車前狀況，常僅憑因天氣晴朗、道路正常、視線良好、無

障礙物於道路上，便認定當事人未注意車前狀況而有肇責。 

有感於「未注意車前狀況」此一肇事因素似有遭到濫用或出現爭議之情況，

相對於「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要件，用路人有可能不能注意、無法注意或已

盡注意義務仍無法避免事故發生，而此一疑義在近來行車紀錄器、監視影像系統

廣泛被運用的情況下，驥盼從車輛運行行為與事故碰撞型態，運用駕駛人週邊視

界原理，考慮車速與反應時間，以科學化的角度更加嚴謹的認定，進一步釐清事

故當事人之肇事責任。 

關鍵字：未注意車前狀況、週邊視界、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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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容易造成財損或人員之傷亡，且事故所造成之民、刑

事責任歸屬之認定，影響事故當事人之權益甚鉅，故當事人對於彼此所應負

之肇事責任，往往冀望能夠有明確的分析與釐清。然交通事故發生後之肇因

分析，並非一蹴可及，要能夠做出嚴謹的判斷，需經過幾道程序，之間環環

相扣，警方在事故現場資料蒐集亦為重要。 

警方到達現場處理交通事故，首先盡可能的將所有車禍跡證蒐集，緊接

著製作當事人的道路交通事故詢問筆錄，詳細了解事故經過。後續並經由警

方內部審查，做出警方之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於法律效力

非常薄弱，儘管實務上，保險公司習慣以警方之初步分析研判表作為理賠依

據，但如果事故嚴重性較高，影響當事人的民、刑事責任甚深，當事人即可

能自行向事故鑑定委員會申請道路交通事故詳細之鑑定報告，亦或是提告而

進入刑、民事訴訟，藉由法院發動程序，向車輛鑑定委員會申請交通事故鑑

定報告。 

一旦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法院則須對事故中的當事人做出

法律上之評價，即是當事人「有無過失」的問題。因此「有無過失」也觸及

了道路交通事故責任歸屬的核心。而法院之檢察官、法官雖有專業法學素養

且擁有不少交通相關知識，但仍非專業道路交通事故鑑定人員，為了能夠擁

有客觀合理心證而做出適當判決，車鑑會之鑑定報告便成為法院所倚賴的一

項重要證據。而鑑定報告僅屬證據之一，故依法法院仍得依照其職權之調查，

對於車鑑會之鑑定報告予以採用、部分採用、甚至不採用，因此判決中也曾

出現法院不認同鑑定報告的情形 4。 

觀察因車禍案件衍生之過失傷害、重傷害、過失致死判決中，最常出現

也富有爭議的便是「未注意車前狀況」的判斷標準。車鑑會的鑑定報告或法

院見解常令當事人無法信服，因而提出疑問如：我並未違反交通規則，甚至

是在綠燈情況下直行通過路口，是他造違規闖紅燈才導致彼此碰撞，為何我

還被認定有未注意車前狀況，有肇事責任，被判有罪？然而目前學說界、實

務上對於到底何謂未注意車前狀況，未能有非常統一且明確的判斷標準。爭

議點如：視覺上它所涵蓋之「車前」到底有多廣有多遠；如果以正常人之視

覺能力，被認為只要應該或可能「看」的到，而與他人車發生碰撞，便被認

定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肇因，細究此情形是否對所能負擔之注意義務過

於嚴苛；未注車前狀況與信賴原則之間的關係又該如何釐清？鑒於此肇事因

素不斷的有爭議存在，本文希望能從法理、以及相關文獻對此問題提出探討。 

二、用路人視覺特性與反應時間 

2.1 用路人視覺特性 

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 年度交上訴字第 48 號參照。 

 

                                                 

- 194 -



 

用路人接收交通訊息能經由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系統，接收資訊後

透過大腦分辨，取捨資訊。而當中視覺是用路人最為仰賴的感官接收系統。 

尤其道路上駕駛汽車之用路人，視覺仰賴更為重要，因此目前國內欲取

得駕駛執照皆得先接受體格檢查，而關於視覺方面之合格標準則規定於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 64 條第 1 項：「汽車駕駛人除身心障礙者及年滿六十歲職業

駕駛者外，其體格檢查合格標準依下列規定」，其中第 1 款「體格檢查」及第

2 款「體能檢查」關於視覺特性合格相關標準為：兩眼祼視力達 0.6 以上者，

且每眼各達 0.5 以上者，或矯正後兩眼視力達 0.8 以上，且每眼各達 0.6 以上

者；辯色力為能夠分辨紅、黃、綠色者；視野左右兩眼各達 150 度以上者；

夜視無夜盲症者。因此從第 64 條第 1 項第 1 款「體格檢查」及第 2 款「體能

檢查」相關規定可知，除了近視不能過深或是近視後經過矯正，也要能夠分

辨紅、黃、綠色，而其中「視野左右兩眼各達 150 度以上」則與週邊視界範

圍大致略同。 

根據王文麟君研究，在任何時間，當用路者集中精神注意目標時，其所

能看到最清楚的部分是在視線前方“視覺圓錐角”約 3 ﾟ~5 ﾟ範圍內事物，視

錐角度為 10 ﾟ~12 ﾟ時，雖然對前方各種事物均可看見，但已不太清楚，在明

晰視錐角 12 ﾟ之外的事物雖可看到，但無法分辨顏色和“細部”情形。而為

了釐清各事物顏色與形體，眼球則必須來回移動，判斷時間一旦增長，判斷

交通錯誤機率也就增加，水平視錐角與正確反應百分比關係如圖 1 所示。這

亦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於 10 ﾟ視野之內的原因。另外測定明晰視錐

角之簡易方式為將手向前伸直與路面平行，在於四指幅所涵蓋部分夾角，即

約 10 ﾟ。 

另王文麟君研究與交通習習相關之視力特性為週邊視界。週邊視界即靜

止不動時，雙眼直視前方，僅剩利用眼角餘光辨識明視錐角以外物體的能力。

正常情況下雙眼向前注視，均可模糊看到明視錐角以外約 120 ﾟ~200 ﾟ範圍內

若干事物，其辨識情形如圖 2 所示。而週邊視界內任何物體移動將會吸引用

路者注視，這種行動約需 0.2 秒反應時間，另加上頭部擺動和眼球移動所需

時間。假設頭部不動，則平均約需 0.5 秒，而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一般人駕

駛車輛前進，大部分皆採取轉動頭部或眼球以瀏覽行車前方的事物，而非用

眼角餘光來端倪事物。另車行速度越快，所能觀察或認清事物效果越差。當

車速靜止不動，視界角度 180 ﾟ~200 ﾟ；車速 30KPH，視界角度 100 ﾟ~110 ﾟ；

車速 60KPH，視界角度 70 ﾟ~80 ﾟ；車速 100KPH，視界角度剩下 35 ﾟ~40 ﾟ，駕

駛人速率與視界圖如表 1 所示。因此車速越快，視野相對就越狹小，而當週

邊視界小於 40 ﾟ時，則稱為「坑道視覺」或「動態視覺」。 

 

圖 1 對文字圖號的間接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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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用路者雙眼正常視界 

 

表 1 速率與視界 

 
資料來源：交通工程學理論與實用（第五版） 

2.2 感知反應時間 

陳惠國君等人之研究，駕駛人行為決策有兩個階段：感知反應階段

（Perception-Response Phase or Perception-Reaction Phase）：係駕駛人對於資

訊進行接收、處理、感知、決策、行動四個過程；控制移動階段（Control Phase）：

係駕駛人行動（加速、減速、方向操控）後之人車界面關係以及車輛制動之

機械關係。故在感之反應階段，偵測、感知、決策、行動四階段所花費時間

即謂感知反應時間（perception-response time, PRT），此為用路人相當重要特

性之一。 

關於反應時間已有不少文獻探討，其一般所使用的結果也廣為學界、實

務上認定及運用。美國國家公路及運輸官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AASHTO）建議以 2.5秒設為煞車

感知反應時間，1.5秒為感知時間，1.0秒為反應時間。國內相關法規雖未明

確揭櫫 2.5 秒為設計用反應時間，但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內容為例，「汽車行駛至交岔車路口…右轉彎時，應距交岔口三十公

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換入外側車道…。」其中 30公尺非無所依據，按一

般市區道路如無特別標示，速限最低為 40KPH，秒速為 11.11 公尺，如以反

應時間 2.5秒計算，前進約 27.75公尺，故以較寬融方式規範規定為 30公尺，

另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2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行車管制號

誌之黃色燈號時間為3～5秒，在過去受限計時器未能精確至0.1秒的情況下，

3秒鐘即能滿足一般人的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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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王文麟君研究指出，PIEV時間照不同情況由簡至繁需要0.5秒至4.0

秒；另陳高村君反應時間相關研究，從統計上，對於一般人對於事物反應識

讀時間呈現常態分配，有5%的人反應敏捷，僅需 0.75 秒便能完成識讀，另

外有5%的人需要 2.5 秒以上才能完成識讀，故有90%的人亦即多數人能在

2.5秒內完成識讀。 

因此設計用感知反應時間可代表駕駛人如果有 2.5 秒以上之反應時間，

而未注意並反應，則明顯有過失責任；相對來說如果僅有不到 0.75秒的反應

時間，則代表此多數人皆沒辦法防備此無預期狀況並且做出適當反應，也就

能主張自身無過失責任。 

根據郭毓琇君研究，有了反應時間便得重新分派調整肇責計算，因一般

肇責分攤，主要肇因為70%，肇事次因為30%，同為肇事次因各分攤50%，

無肇事因素為0%。按一般路權法則訂定歸責準則，以付出注意義務之一方的

肇事責任為𝐴𝐴%，當可施以注意時間大於設計用反應時間 2.5秒，符合應注意

能注意之時間門檻，其肇事責任為𝐴𝐴% × 100% = 𝐴𝐴%，而當能注意時間小於

緊急反應時間 0.75秒，反應時間過短，常人無法反應而有不能注意且無法注

意情事，故肇事責任為𝐴𝐴% × 0% = 0%；當駕駛人能施以注意之反應時間為

a秒，0.75 ≤ 𝑎𝑎 ≤ 2.5，則肇事責任可重新分配調整為𝐵𝐵%，調整如： 

B
100

=
a − 0.75

2.5 − 0.75
 

B =
100(a − 0.75)

1.75
 

三、未注意車前狀況相關爭議之探討 

3.1 何謂「未注意車前狀況」 

關於應盡注意義務-未注意車前狀況，國內規定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但實際上交通事故碰撞態樣複雜，綜觀交通安全規則所列

舉項目，並無法涵蓋所有交通之過失行為，因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實有存在之必要。然因定義模糊，實務上不僅是警方判定，甚至鑑定會

乃至法院見解都僅能以較為抽象模糊或概括性的方式來描述何謂「未注意車

前狀況」，而較少使用科學方式來證明當事人之過失，而有濫用嫌疑，也因此

實務上稱此為「帝王條款」。近來也有法院判決對於未注意車前狀之適用，認

為應有規範目的的限縮 5，但關於其定義仍難有定論。 

5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2 年交上易字第 159 號判決指出，「…雖台灣省車輛行車事故覆議

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亦認為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亦有過失云云，惟本院以為，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固規定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然該規定應依其規範目的予以限縮，本條項規定如不加以是當之說明及限制，已

儼然成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上的「帝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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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前」的範圍是未注意車前狀況最難以明確定義且極具爭議的一點。

臺灣省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人曾出席作證認為「注意車前狀況為駕

駛座的正前方左右斜側各 30 度的範圍內的車前狀況」。然此見解並未被法院

所採 6。 

另有法院對於「車前」所負注意義務範圍見解如下：「按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94 條第 3 項「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概括條款，其規範意旨並不限於肇

事撞擊點於車前之情形，毋寧應指駕駛人就車前一切動態應予注意，此一「注

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範圍，並涵蓋原在車前，嗣因駕駛行為之動態發展

而環繞車輛周邊之具體風險管理，所須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在內。然交通過

失犯之注意義務，原不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列舉之義務為限。」7。因此查

看該判決其事故案例，該法院見解不僅認為「車前」之定義涵蓋駕駛或車輛

原本位於前方之人、車、物，甚至當駕駛車輛經過、或繞過原本前方之人、

車、物時，還要注意車輛周遭及車尾的風險管理。 

故車前範圍，有鑑定單位認為是駕駛座前方左右斜測30度，屬較小範圍；

亦有法院見解認為駕駛車輛經過「前方之物」後，車輛周遭對於此「前方之

物」之風險管理也應納入所負注意義務，此法院見解車前狀況不僅僅是車前，

亦延伸到車輛周遭、車尾。本文則認為，所謂車前，仍應以「前方」作為判

斷依據，如果對於原本車輛前方狀況，前方車身已過，卻還要將視線移開前

方，將注意力放到車尾之風險管理，不免強人所難，實有違一般常理及合理

原則，而視線由前方注意力再移往車輛週遭擊車尾，反而可能因此增加與前

方車輛發生事故之機率。故考量事故現場光線、駕駛人視野狀況、以駕駛人

駕駛車輛前進時之車速推估其當下週邊視界範圍，客觀評估個案車前所能「看」

到範圍，才能更精確掌握「車前」範圍，也較為合理。另早期行車影像紀錄

器不普及時，在無任何科學實證上，常用模糊定義，便將當事人扣以未注意

車前狀況，予以有過失刑責，其實依刑法上罪疑惟輕原則下，也是不洽當的。 

3.2 信賴原則與未注意車前狀況 

 而除了何謂「車前」範圍常為各界討論爭辯，交通上之信賴原則與未注

意車前狀況在學理或實務上也不斷地有爭議存在。 

信賴原則認為道路交通參與者係在信賴其他交通參與者亦在遵守交通規

則的情狀下，參與交通，亦即所有的道路交通參與者的交通行為，並非基於

其他參與者係違反交通規則的情況而設定。易言之，駕駛動力車輛的快速道

路交通，系建構在所有參與交通之人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信賴之上，亦

即參與道路交通之人可以信賴其他參與交通的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而

對於各種交通狀況，履行必要的注意義務，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林山田，

2005）。 

最高法院 84 年台上字第 5360 號判例要旨謂：「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

6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刑事判決 97 年度交上易字 314 號參照。 
7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4 年度交上易字第 173 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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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相關法令之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

始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若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

方得以信賴原則為由免除過失責任。」因此，關於交通上之信賴原則，學理、

實務上認為汽車駕駛人自身並無違反交通規則始能成立並無疑義。但汽車駕

駛人應該負擔多少注意義務，在面對他人之明顯違規，是否還有信賴原則可

以適用，則是存在不少爭議。實務上則多採明顯違規而有充足時間的話並無

法免責 8；但亦有其他實務見解對此做出批判持相反意見 9。 

而持批判相反意見如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2年交上易字第159號指出：

「…要求被告有義務要去注意其右方車道之告訴人，並進而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並不合理，如謂要注意車前狀況，則所有發生之事均須注意，駕駛人

究竟要注意多久、注意到如何的程度，方為此注意規定之規範重點，而正因

為實務上向來怠於在個案上對該注意規定為相當之限縮，長期下來，造成此

一注意規定無所不在、無所不用之弊病。其實學說及實務所發展出來的「信

賴原則」概念就是要在這種無所不在之情形下，來限制行為人的注意義務範

圍，然而我國實務（包括最高法院許多判決）卻反而限制信賴原則之適用，

無怪乎學者要批評：如此本末倒置的處理方式，顯然是思想方法上的重大錯

誤，也使得信賴原則的意義完全落空（參見黃榮堅，交通事故責任與容許信

賴，載月旦法學第五十期，第一七八頁以下，此處引自第一八五頁）。…」。

另本文作者詳閱該判決，所引述該段，其中「…要求被告有義務要去注意其

右方車道之告訴人…」當中所稱「右方」應為法院判決書誤植，應改為「左

方」才謂正確。此案件為無號誌路口下發生之路口交岔撞，當中被告是為右

方車，鑑定會認為左方車未讓右方車為肇事主因，而右方車亦有未注意車前

狀況為肇事次因，雖法院最終認為右方車即被告，亦有未減速等相關過失責

任，但認為被告在信賴原則下並無義務去注意左方來車，該範圍已超越「車

前」所需注意義務，因而對於鑑定會認定右方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見解不

予採納。 

本文作者則認為，在極富爭議的路口交岔撞中，如果在擁有路權之下（號

誌為綠燈或是幹道或是無號誌路口之右方車），在於信賴保護原則，應該無需

再注意左右違規車輛駛來，尤其在綠燈直行要通過路口難以想見還要左右觀

察是否有違規車輛，如此一來號誌、交通規則便如同虛設；然信賴原則也不

該毫無限縮，試想像今日駕駛人駕駛自小客車以低頭完全未看前方之方式通

過前方為綠燈之交岔路口，而撞上左右橫街闖紅燈之車輛，如果在一般客觀

情況下一般人皆能看見前方並能夠有充足時間反應並且避免碰撞，此時便難

以有信賴原則之適用了。 

四、未注意車前狀況衍生之交通事故過失責任 
8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768 號判決意旨：「按汽車駕駛人，除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為一

般之注意外，尚有依實際情況而異之特別注意義務，故所謂信賴原則之適用，應以自身並

未違規為前提；且綜本身無違規情形，如於他人之違規事實已極明顯，同時有充足時間可

以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時，亦不得已信賴他方定能遵守交通規則，

以免除自己之責任」。 
9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2 年交上易字第 159 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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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過失犯定義 

未注意車前狀況乃眾多肇事因素之一，應注意車前狀況、能注意車前狀

況而未注意，故此肇事原因下所產生之道路交通事故便會有後續相關過失責

任。 

我國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情節應注意、並

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此乃行為人對於所破壞之法益，雖無主觀

上之犯意，但在一般客觀情況下，負有注意義務之責任，也有負此注意義務

之能力，但卻疏於注意，因而導致法益之侵害；另刑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以過失論。」

此為行為人雖認識自己行為可能導致侵害法益之發生，但因過度自信疏於防

範，最終發生侵害法益之事實。因此過失犯又分無認識過失以及有認識過失。 

又按法院判決指出，「刑法上之過失，指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對於

犯罪事實之發生並無預見之懈怠過失，及確信其不發生，對於犯罪事實之發

生本有預見，由於自信不致發生疏於防虞，終於發生之疏虞過失，兩者有其

一，方得為過失」10。；「懈怠過失與疏虞過失雖同為犯罪之責任條件，然前

者係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並無預見，後者則為預見

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本有預見，由於自信不致發

生疏於防虞，終於發生，二者態樣顯不相同，故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予以規定，以示區別。」
11故無認識之過失亦稱為「懈怠過失」；有認

識過失則稱為「疏虞過失」。 

而過失犯，過失與行為間亦有如故意犯要件之一：相當因果關係。法院

判例謂之「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

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

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

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

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12 

4.1.1 過失作為犯 

過失犯當中亦可分為作為及不作為，而行為人之作為負有過失犯之責任

時，過失作為犯之構成要件該當性簡述如下： 

(一)作為：在刑法上，犯罪實施方式可分為作為與不作為兩種態樣，因此刑

法上也將此分為作為犯與不作為犯。作為犯意指犯罪者以作為的方式實

現所犯之罪不法構成要件；不作為犯指犯罪者以不作為的方式實現所犯

之罪不法構成要件。過失作為犯則是違反注意義務並以作為的方式實現

10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90 年度台上字第 5154 號參照。 
1156 年台上字第 1574 號判例參照。 
1276 年台上字第 192 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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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之構成要件。 

 (二)違反注意義務行為：在一般客觀可預見情形下，疏於注意而有此行為，

而此注意是為依據一般客觀情狀下大部分人皆可負擔。而注意義務是指

行為人在一般社會大眾皆可預見到行為的風險性情況下，必須盡其所能

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去防止這個風險實現。因此從事任何行為以及行為

中皆應該隨時審查避免侵害他人法益，注意義務即是避免結果發生的一

種義務。 

(三)不法構成要件結果是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所產生：法益之侵害，不法構

成要件之結果，必須是行為人因而違反注意義務所創造之法益侵害，如

果結果非源於行為人而是被害人或是第三方所產生之法益侵害，則違反

注意義務之行為與不法構成要件結果便無相關。亦即違反注意義務行為

與結果之間有客觀歸責性。 

 (四)相當因果關係：不法構成要件之結果與行為之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 

 (五)行為不法：行為人之作為侵害到他人法益，在客觀可預見下構成要件該

當也造成法益侵害的結果發生，而此行為所導致之結果是因一般客觀下

情狀所能注意卻未注意而產生，則該行為不法。 

4.1.2 過失不作為犯 

   過失不作為犯是謂法律上有規定處罰過失，而此過失所造成法益之侵害

是因為輕忽，不作為所造成。不作為犯，雖非以作為方式實現犯罪行為，但

侵害之法益嚴重程度卻不見得低於作為犯的犯罪能量。不作為犯關係到不作

為之定義、純正與不純正不作為犯、因果關係、保證人地位以及期待可能性，

相關簡述如下： 

(一)不作為：刑法上構成要件之結果以不做為的方式實現。而有時行為人雖

有所作為但對於防止法益侵害並無任何效果，仍會被認定為不作為犯。

故外顯的動作並非作為與不作為間的重大區別，而是在於是否從事「有

效的救援行動」。 

 (二)純正與不純正不作為犯：不作為犯又分兩種型態，純正不作為犯與不純

正不作為犯。純正不作為犯是指，只能以不作為的方式才可能實現刑法

之構成要件；不純正不作為犯是指，一般只能以作為才能成立之犯罪，

而行為人以不作為的方式加以實現。故幾乎所有作為犯，都能夠以不作

為的方式實現，但少部分的犯罪責無法，如：通姦、重婚罪，便無法以

不作為的方式實現。另不純正不作為犯並無獨立之構成要件，刑法法條

亦無類似規定如：以不作為方式殺人者論處殺人罪，故我國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

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便是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依

據。 

(三)保證人地位：不作為是一令人失望的期待，在他人需要幫助未予以幫助，

需要防止他人不幸而不出手防止。但並非所有人皆須負此法律責任，刑

法處罰未予以幫助之人，未予以防止他人不幸的人，是因為這樣的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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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殊的理由與原因被期待，而學說稱之為「保證人地位」。刑法第 15
條第一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

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故法律上有防止義務之人，

便具有保證人地位。目前通說保證人地位則有下列六種情形： 

1.基於法令 

2.基於自願承擔保護義務 

3.基於密切生活關係 

4.基於危險共同體： 

5.基於危險源的監控義務 

6.基於危險前行為 

 (四)相當因果關係：過失作為犯所實現之不法構成要件之結果與不作為行為

之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 

 (五)期待可能性：對居於管控地位的保證人，必須生理或是現實上是可被期

待，有能力能夠防阻，否則難以歸責保證人。如：在一交通事故當中，

行為人駕駛自小客車直行於內側快車道，如果中央分隔島突然竄出一位

行人於車輛前方，該駕駛人來不及閃避、並於碰撞後才實行剎車，故行

為人等於在無任何作為下直接將此行人撞死，故從客觀上觀察此事件，

此駕駛人未閃避也未剎車，故其有明顯不作為情形，但如果經過證實，

一般人在此同樣客觀情形下皆無法有足夠時間做出閃避或是剎車反應，

便難以期待此駕駛人能夠有作為，故謂之沒有期待可能性。 

4.2 道路交通事故產生之責任 

道路交通事故之發生為當事人或第三者出於過失或無過失所造成，至於

交通行為是否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僅可供事故肇因及事故責任歸屬之研

判，或供司法機關斷定交通事故當事人所應負的民、刑事責任之參考，並不

影響事故之構成，也不能作為交通事故責任研判之唯一依據。而事故發生後

則會造成公益及私益侵害，如果有交通違規亦會有行政責任之追究。故交通

事故發生後會有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事故發生是為當事人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引起，結果導致當

事人死亡；當事人重傷或輕傷。當事人死亡屬公訴罪，當事人重傷或輕傷則

是屬刑法上告訴乃論罪，不告不理，告訴期間於事故後六個月。而交通事故

所產生之刑事責任則有：刑法第 185-3 條，公共危險罪，使用毒品、麻醉藥

品、酒類或其他類似之物，導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工具；刑法第 185-4 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人於死、

業務上過失致人於死；刑法第 284 條，過失傷害，重傷害、業務上過失傷害，

重傷害。 

民事責任：相對於刑事責任，刑事所重為行為人所產生的惡行，而民事

責任重視的是行為之結果，因此不論是故意還是過失，皆需負賠償責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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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交通事故產生後，刑事有時判決無罪，但民事上仍負有賠償責任的原因。

交通事故後所造成之財損，事故當事人則得依民法規定，對於財物損失部分

提出民事訴訟或是進入刑事訴訟附帶提出民事賠償。交通事故所產生民事責

任有：民法第 192 條，是屬生命法益之損害賠償；民法第 193 條，是屬身體、

健康之損害賠償；民法第 194 條，是屬不法致他人死亡，被害人之父、母、

子女及配偶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195 條，是屬侵害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民法第 196 條，是屬物之損害賠償。 

行政責任：交通事故之產生如為當事人因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導

致，權責單位則需對交通違規之行為予以告發，並移送交通事件裁決所處罰，

處以罰鍰、吊扣吊銷駕駛執照、吊扣吊銷牌照…等。 

4.3 交通運行行為與未注意車前狀況肇責關係 

車輛行駛於道路上，有不同之運行行為，並非單純僅有直行，故車輛運

行於道路，交錯複雜的運行行為彼此之間便可能容易衝突因而造成交通事故，

隨之而來的便是用路人所面臨的生命、身體、財產遭受侵害。為了降低風險，

道路上所需遵守之規範也應運而生，保障用路人安全。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駕駛人駕駛車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在道

路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

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另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

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第 124 條第 5 項，「慢車行駛時，

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相關法規，車輛行駛

於道路上之運行方式，有八大類型：起駛、直行、穿越、轉向、變換車道、

超車、停車、倒車。陳高村君則使交通事故車輛運行過程更為單純、簡單化，

將起駛行為歸類於變換車道行為，將超車行為拆解為兩個變換車道加上一直

行行為。故將駕駛人用路行為簡化為直行、穿越、變換車道、轉向、停車、

倒車等六大類。 

而六大類用路行為當中，在富有爭議之交岔路口中，穿越運行狀況所產

生可能之交通事故責任與未注意車前狀況肇責之關係，探討如下： 

穿越行為：當車輛直行行為遇到交岔路口，緊接跨越路口穿越橫街，意即該

車輛車頭進入路口近端停等線後至車尾離開遠端路口的過程，是謂穿越行為，

如圖 3 所示。車輛穿越路口，除應負車前狀況注意義務，另外得依照交岔路

口相關規範直行穿越或減速停等。交岔路口為有號誌化路口則依照號誌管制；

如為無號誌路口則依幹支道管制，如果無幹支道分別另有左方車禮讓右方車

規定。因此穿越行為，所需負注意義務明顯更多，於交岔路口應直行、減速、

停等，都必須在路口前完成判斷，也因交岔路口使雙方運行更為複雜，事故

爭議也越多。筆者查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及其各分院判決發現，於「交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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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且與「未注意車前狀況」有關之刑事判決不計其數 13。也因穿越行為

是直行行為的衍生，故注意前車是必要之注意義務無需贅言，然而爭議之處

即是「車前」範圍，如果在於擁有路權能夠穿越路口，例如行向號誌為綠燈

或是無號誌路口當中屬右方車，此時還需注意橫向街車因違反交通安全規則

駛來嗎？ 故穿越行為當中「未注意車前狀況」便與「信賴原則」以及「絕對

或相對路權」有其討論空間。筆者查閱相關刑事判決，法院與鑑定會對此見

解也未有統一之看法。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4 年度交訴字第 27 號

為例，該交通事故為一有號誌化路口之路口交岔撞，法院最終則採取中央警

察大學之鑑定意見，認為綠燈直行之車輛仍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

因 14；另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2 年度交上易字第 159 號判決中，此交通事

故為一無號誌路口，雖認為右方車有未減速而製造法不容許之風險仍有肇事

責任，但對於鑑定會認為右方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事，法院最終引

用信賴原則，不予以接納此觀點。 

 
圖 3 穿越行為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未注意車前狀況」其中何謂「車前」如從週邊視界能獲得一定程度之

解決，但週邊視界是考慮速度以及脖子未轉動時前方所見之範圍，而實際上

用路人駕駛汽車時，視野範圍亦常會有頭部左顧右盼以彌補眼球轉動之不足，

因此所能觀察及所見範圍應會比頭部靜止不動時更寬，這也可能是法院在心

證下常常擴大「車前」範圍的關係。本文則認為在最常有爭議之交岔路口事

故在信賴原則下，應無需再轉頭往左或往右查看是否有他造橫街違規車輛駛

13筆者於 2017 年 7 月 5 日以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查詢系統-裁判書查詢，以「未注意車前狀況」、

「交岔路口」作為關鍵字合併查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有 199 件、高等法院有 1703 件、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有 1136 件、高等法院台南有 1067 件、高等法院高雄有 976 件、花蓮法院

有 94 件（其餘地方法院，略） 
14台灣苗栗地方法院 94 年交訴字第 27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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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但應該能以頭部未轉動且眼睛直視前方此較低標準的視野範圍下，假設

以設計速率通過路口推算其週邊視界藉此「固定」住交岔路口狀況下之「車

前」範圍，如輔以反應時間，便能排除諸多爭議。過去行車影像、監視影像

不甚普及，故常常以抽象的能注意、不能注意當作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標準，

也因此常有爭議，故與「未注意車前狀況」息息相關之反應時間，在現今行

車影像紀錄、監視器影像已非常普及情況下，便有具體從之推算駕駛人反應

時間，一旦「車前範圍」、「反應時間」確定，駕駛人於事故中如果能看見車

前情況且有充足時間做出反應時，便應負有過失之責任，另佐以郭毓琇君相

關研究，重新分派調整肇責計算，未注意車前狀況不僅能有更為明確定義且

能在於肇事責任比例上予以更明確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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